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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如何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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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社會住宅專輯

什麼是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是歐洲國家的說

法，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稱組合房屋（簡稱組

屋）、香港稱公共屋邨（簡稱公屋）、日本稱

公營住宅、臺灣稱出租國宅、中國稱廉租屋。只

有澳門直接譯自歐洲的社會房屋。至於美國，通

常都稱這種由政府興建的住宅為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

住宅之所以加上「社會」，在於其有五個

特質：國家支持興建、國家補貼、地方政府或非

營利組織執行住宅管理、非市場租金，以及所得

較低的家戶居住。在歐洲又稱「社會出租住宅」

(Social Rented Housing)，強調其只租不賣的精神。

但社會住宅也未必然只是用來指稱由公部門或非

營利組織所興建，低於市價或免費出租給勞工、

中、低所得家戶的住宅。晚近，在歐洲，如荷

蘭、法國、丹麥等國，社會住宅政策也包括補助

低所得家戶承租民宅或購置自有住宅。

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房屋不只用來居住，

也被用來作為炒作營利的標的。私有住宅市場房

屋價格會因住宅的商品化而被炒作拉抬，導致住

宅價格偏高，尤其在都市地帶。因此，所得偏低

的家戶無力購買，或承租民宅，只能住在擁擠、

髒亂的簡陋住宅，或是搭建違章建築窩居，甚至

露宿街頭。其引發的問題包括傳染疾病、健康

條件差、交通不便、資訊隔絕、就業困難、子女

就學不利、低自尊、社會關係網絡斷絕等，歐洲

人稱之為居住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因

此，現代福利國家保證人民有權接近適當品質的

居住條件，住宅就被列社會權的一環。

本質上，社會住宅是將住宅「去商品化」，

以社會中經濟、身體弱勢群體為對象，企圖達成

全民居住品質的提升為目的。其目的是達到人人

有屋住，即人民有住得起的住宅。

在我國，較熟悉的概念是國民住宅。但是，

我們的國民住宅是「由政府機關興建，用以出

售或出租予中、低收入家庭及軍公教人員的住

宅。」其實，自從興建國民住宅以來，大部分是

出售，僅保留極少作為出租之用。可見，我國的

國民住宅政策與歐洲國家的社會住宅在意義上有

極大的差異。

歐洲社會住宅興建最普遍的首推歐洲的荷

蘭、其次是瑞典、丹麥、英國、奧地利等。1996
年是歐洲社會住宅占住宅總量的比率最高的時

期，荷蘭41%、瑞典占40%，丹麥27%、英國

25%、奧地利 21%、法國16%、德國13%、比利時

9%。南歐諸國社會住宅的占有率明顯低於歐陸各

國，其中義大利有5%、葡萄牙4%、西班牙只有

1%。歐洲聯盟國家社會住宅占有率平均是14%。

隨著1990年代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住
宅私有化政策被推動，到2005年歐洲的社會住
宅比率明顯下降（見圖1)。荷蘭下降到34%，捷

克、英國20%，丹麥19%，芬蘭、瑞典18%，法國

17%，奧地利14%、波蘭12%，冰島、比利時、德

國均不及10%，其餘國家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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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由誰來興建？
世界各國通常有以下四種社會住宅興建模

式：

1.政府興建模式

以英國為代表。英國的社會住宅是由地方政

府興建、修繕，或拆除重建，再租予國民居住。

以1981年為例，英國地方政府擁有全部住宅數量
的29%作為社會住宅。當時，英國人民房屋自有

率為58%，私人租屋市場擁有11%，非營利的住

宅協會擁有2%。但是，保守黨政府於1988年修
正住宅法後，推動房客選擇自由、有權購屋、

民營化等觀念，進行社會住宅產權移轉（Stock 

transfer），地方政府將部分社會住宅產權轉賣給

房客，或轉讓給舊的住宅協會，或新成立的住宅

信託基金。到了2006年，地方政府只剩下10%的

社會住宅，而住宅協會已擁有8%的社會住宅。房

屋自有率提高到70%。

日本的住宅供給中，由政府建造的公共住

宅占有相當高的比率。二次戰後的半個世紀，

日本共建造住宅 5115萬單位，其中公共住宅占
45.7%。政府提供公共住宅的主要方式有三種：由

「住宅金融公庫」提供給建造或購買住宅的個人

長期低息貸款；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補貼支

持下建造的廉租公營住宅；中央政府設立的「日

本住宅公團」為大城市的薪水階級提供的住宅與

住宅基地建設，其業務包括住宅建設、住宅管

理、住宅用地的開發與住宅區相關的配套設施和

公共設施的建設。其中，廉租公營住宅即是典型

的社會住宅。

新加坡的組屋也是由政府的建屋發展局為廣

大中低收入家庭所提供的廉價公共住房。2005—
2006年時有82%是屋主自住組屋，4%為出租組

屋，私人興建住宅只有14%。目前新加坡有住宅

單位104.9 萬個，建屋發展局所建組屋占84.65％，
其它公共公寓占0.39％，商業私人公寓占9.36％，
擁有土地的住宅占5.46，其它占0.14％。

新加坡居民取得組屋的產權從一開始就是

受到限制的，稱「不完全產權」。組屋的轉賣

條件，屋主必需實際居住組屋至少達5 年，即可

進入市場交易，但政府要抽10—25%的附加費，

此後組屋轉讓即可不再受限制，亦即獲得完整產

權。如果居住不滿5年時賣掉組屋，政府規定屋
主只能將組屋賣回給政府，政府照原價收回，且

不收租金。新加坡興建組屋的資金大量依靠公積

圖1：隨著1990年代受到新
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住

宅私有化政策被推動，到

2005年歐洲的社會住宅比
率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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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勞工退休提撥基金），勞工也靠公積金來承

租、購買組屋。基本上，新加坡的組屋比較像臺

灣的國民住宅。雖然，新加坡的大部分房屋是由

政府興建，但因准許買賣，致使新加坡的房屋價

格隨市場炒作而不斷上揚，釀成民怨。

馬來西亞的組屋大部分建在大城市，如吉隆

坡、檳城、新山等，大多數為二房式，提供給中

下階層及貧窮家庭居住。馬來西亞的組屋逐漸減

少，政府興建人民組屋代替組屋。人民組屋與組

屋的不同點是人民組屋的住戶不擁有房子的擁有

權，房子擁有權是政府，政府以租借的方式給予

那些都市更新計畫下，被迫遷移的家庭居住。住

戶每月必須繳交房租給政府。人民組屋就是典型

的社會住宅。

2.民間興建模式

最典型的是荷蘭，其社會住宅是由政府核可

的非營利組織的住宅公司，向國家貸款來興建，

再由社會住宅協會管理，2004年有518個住宅協
會，管理近99%的社會住宅。住宅協會的法定地

位來自住宅法與社會住宅管理辦法。住宅協會的

活動必須符合住戶的利益，且優先協助在住宅市

場相對弱勢的人民，如低所得家戶。荷蘭的住宅

協會是一個既扮演公共服務角色，又扮演市場導

向的獨立民間組織的混血機構。

3.工會合作興建模式

丹麥的社會住宅是由國家貸款給工會組織

來興建勞工住宅，或者合作建屋，即是社會住宅

的「合作模式」。這些社會住宅主要由非營利的

住宅協會管理，全國有7百個住宅協會負責管理7
千個社會住宅區，住宅協會組成全國住宅協會聯

盟，其中房客也是理事成員，因此，其「房客民

主」也是引以為傲的。社會住宅承租戶主要是技

術工人、受雇者、年輕專業人士、經濟上還算過

得去的人們，以及社會弱勢人口，如老人、精神

病人、物質濫用戒治者、遊民也都可承租。由於

先進的住宅政策使丹麥國民的居住品質領先歐洲

各國。

4.公私混合興建模式

瑞典的社會住宅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組成的公

共住宅公司來興建與管理。但是，也有像丹麥一

樣的合作住宅。尖峰時期，瑞典政府擁有社會住

宅只占1%，公共住宅公司擁有的住宅高達21%，

合作式住宅也有18%，總計高達40%，是除了荷

蘭之外歐洲社會住宅占有率最高的國家，當然也

是與丹麥齊名的高品質社會住宅國家。瑞典的社

會住宅申請並無家戶所得限制，但是，住戶多為

中、低所得家戶。

香港是亞洲國家中社會住宅最多的地區。

香港的公屋由政府或志願團體興建，出租予低收

入居民。目前香港提供出租公營房屋的機構有三

個，分別是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香港房

屋協會（房協）及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香港

約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即200多萬人居住於房委會
的67萬個、房協的15萬個，以及香港平民屋宇有
限公司大坑西邨之一千六百多個出租單位。這些

公屋都由政府提供土地，政府房屋署或志願團體

興建、管理。

社會住宅給誰住？
社會住宅的興建源頭是為解決勞工住宅不

足、居住品質差的問題。通常，其對象為勞工階

級，後來才逐漸擴大到身心障礙者、老人、單親

家庭、遊民等。目前世界各國的社會住宅承租資

格要件規定有兩類：

一是不設定條件，如瑞典、丹麥、荷蘭等，

因為其社會住宅存量夠多，所以不以家戶所得為

入住門檻。但是，所得高低也是計算積點項目之

一。通常住戶還是以中所得以下者為主。

二是規定中、低所得家戶為入住要件，如美

國、英國、日本、馬來西亞、香港等。再依家庭

組成、工作地點距離、身心障礙程度、緊急需求

（如移民、離婚、家庭暴力等）、專案需要（如

都市更新遷建）等計算點數，依序優先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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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的樣式
各國社會住宅的興建通常都依需求進行規

劃，其對象涵蓋不同職業、家戶組成、身體條

件、公共服務需求。因此，其單位房間數量，以

一房式（單身、學生、獨居老人）、二房式（小

家庭）、三房式（多人家戶）為主。其建築基地

也以融入社區為主，接近市場、就業場所、醫

院、學校，且分散在各主要城市，如荷蘭四大都

市阿姆斯特丹的社會住宅比率是56%、鹿特丹是

59%、海牙39%、烏垂特45%，均高於全國平均

數。

進一步，社會住宅的建築外觀變化多元，甚

至比私人興建民宅更加美觀，如果不是在地人，

幾乎無法分辨何者為社會住宅？亦即，社會住宅

不是貧民住宅，只不過是政府或民間興建，用來

出租之用，不宜有特殊標籤。除非特別承租給老

人、身心障礙者的協助住宅或照顧住宅，才有必

要特別設計。但是，融入式、合作式的社會住宅

已將老人、身心障礙者納入，建構一個無障礙的

居住環境，且達到互助合作的居住環境。

臺灣目前屬於社會住宅的僅有出租國宅、平

價住宅、老人公寓等，數量極少。內政部於去年

五都選前公佈「社會住宅實施方案」第一批選址

地點，包括萬華青年段、松山寶清段、三重大同

南段、三重同安厝段、中和秀峰段等五處基地，

面積共30,316平方公尺，預估可興建1661戶；且預
訂於100年12月底前動工，完工後將優先開放社會
經濟弱勢者申請租用。這基本上是應付選舉的急

就章。首先，未經需求調查，如何知道社會住宅

需求在哪裡？蓋給誰住？要蓋何種樣式？其次，

數量少必然淪為低收入戶的集中地，附近居民會

擔心房價下跌而抗爭。第三，缺乏長遠規劃，根

本無法解決高房價的問題。而最近經建會仿新加

坡模式推出現代住宅，出售不完全產權，無助於

解決高房價，部分人民買不起房屋的問題，更無

法滿足部分人民租不到房屋的居住需求。只不過

是變相的國民住宅回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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